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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材料说明

一、纸质材料
（一）综合报告。包括：人选审核情况、征求意见情况、公示情况、推荐意见等，以正式文件形式报市教育局，并注明联系人、联系方式和电子邮箱。
（二）河洛教育教学领军人才（高校）推荐人选情况汇总表（附件1）。
（三）河洛教育教学领军人才（高校）推荐人选简要情况（附件2）。
（四）河洛教育教学领军人才（高校）候选人推荐表（本科院校）
（五）河洛教育教学领军人才（高校）候选人推荐表（高职院校）
以上材料各报送一式3份（单独装订）。同时提供扫描件和Word版。
（六）佐证材料1份（合并装订）。
一般应包括：1.附件材料目录；2.身份证、学历证、学位证、专业技术职称证或证明复印件；3.本人电子证件照片(蓝底，JPG格式，高宽比5:4，分辨率600*480 -1200*960，大小200K-2M)；4.在本单位任职或工作的证明材料；5.推荐表中列举的所有科研项目、获奖情况的证明复印件；6.推荐表中列举的代表性著作或作品封面、目录复印件，论文的全文及刊载杂志封面、目录复印件；7.个人简介材料；8.纪检监察机关出具的廉洁自律情况证明材料；9.其他需要补充的材料。
以上佐证材料的原件由学校负责审核。学校审核人须在相应清单上签字，并加盖学校公章，否则不予受理。纸质材料使用A4纸张双面印刷，严禁过度包装。申报人材料用档案袋装好并在封面注明申报人单位、姓名、联系方式。
二、电子材料
（一）电子材料（1份，刻录光盘报送）内容应与纸质材料一致。
（二）教学录像。高等职业学校候选人推荐人选不少于50分钟的现场教学录像（按照《国家精品课程教学录像上网技术标准》录制）。本科院校候选人推荐人选不少于20分钟的现场教学录像。
